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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古巴共和国政府海运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了发展两国间的

友好关系，加强海运方面的合作，按照平等互利、航运自由和非歧视原则，达成协议如

下：  

  第一条  

  在本协定中：  

  一、“船舶”一词系指按照一方法律在该国登记、悬挂该方国旗并从事国际海运的

商船，包括一方航运公司经营的悬挂为另一方接受的第三国国旗的商船。本词不包括军

用船舶和其他非商业性船舶。  

  二、“船员”一词系指在船上工作或服务的、持有本协定第八条所指身份证件，并

列入该船船员名单的船长和其他人员。  

  三、“航运公司”一词系指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司：  

  （一）按照一方公法或私法设立；  

  （二）在该一方注册；  

  （三）在注册国设有总机构；  

  （四）以其自有或经营的船舶从事国际商业海运服务。  

  四、“港口”一词系指在一方境内对悬挂外国旗船舶开放的国际通商港口，包括锚

地。  

  第二条  

  一、任何一方的船舶有权在两国港口间航行，经营双方或任何一方与第三国间的货

物和旅客运输。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影响第三国的船舶从事双方或任何一方与第三国间客货运

输的权利。  

  第三条  

  本协定的规定不适用于沿海和内河运输。如果一方的船舶为了装载出口国外的货物

或卸下国外进口货物而在另一方港口间航行时，不视为沿海或内河运输。旅客运输亦同。  

  第四条  

  一、双方将致力于发展两国间的海上运输，避免任何可能影响双方航运公司自由参

加两国间或与第三国间的货物运输的行为。  

  二、双方应努力在船舶检验、船舶修理、港口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建设以及海上救助

方面开展合作并提供方便。  

  三、双方鼓励其与海运相关的机构特别是在海运教育、科研、海洋环境保护和海运

管理方面开展合作。  

  四、双方同意在参加国际航运组织活动中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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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各方应在对等原则的基础上，在进出港口，收取港口规费和使费，包括船舶吨税，

在港口停留和使用港口设施运输货物和旅客等方面给予另一方船舶最惠国待遇。  

  第六条  

  双方应在各自法律和法规的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加速船舶在港口的作业，尽可能

简化和加速办理海关及港口其他手续，避免船舶不必要的延误。  

  第七条  

  一、一方承认另一方船舶持有的由船旗国有关主管当局正式颁发的登记证书和其他

船舶文件。  

  二、一方船舶持有根据《一九六九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颁发、并为另一方承

认的有效船舶吨位丈量证书，在另一方港口免予重新丈量。按照船舶吨位计收的港口费

用，包括船舶吨税，应以上述吨位丈量证书为依据收取。但是，如果另一方有足够的理

由对某一船舶的吨位证书的正确性有疑问，可以指派验船师根据本国适用的法律和法规

进行检验，但应符合上述公约第十二条的规定。  

  第八条  

  一、一方承认另一方有关当局为其船员颁发的身份证件。这些身份证件是：  

  中国船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  

  古巴船员：“海员护照或海员卡和海员证”。  

  二、一方船舶上雇佣的第三国船员，其由第三国有关当局签发的有关海员身份证件，

如按照另一方现行法律和法规足以作为护照或护照代用证件，应作为有效证件予以承认。

但这些船员在另一方港口离船活动时，还应持有被该船雇佣的证明。  

  第九条  

  一、一方的船舶在另一方港口停留期间，持有本协定第八条所指身份证件的船员，

可以根据停留国现行法律和法规上岸并在船舶停靠港口所在城镇区域临时逗留。生病的

船员可以上岸治病并在医疗所需时间内住院停留。在上述情况下毋需办理签证。  

  二、船长或其指派的船员，在办理另一方有关手续后，可以前往会见该国的官方代

表或其公司的代表。  

  三、上述船员在岸上时，应遵守另一方的有关法律和法规。  

  第十条  

  一、持有本协定第八条所指海员身份证件的船员，因登轮、转船、被遣返或因另一

方有关当局接受的其他任何原因，在取得另一方有关当局在该海员身份证件签证以后，

可以乘坐任何交通工具进入另一方境内或过境。  

  二、双方保留拒绝其认为不受欢迎的船员入境的权利，即使其持有第八条所述证件。  

  第十一条  

  一、双方同意，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应干涉另一方船舶的内部事务，任何一

方的司法当局不应对在该国境内的另一方船舶上的违法行为行使司法管辖权，但下列情

况除外：  

  （一）违法行为的后果涉及到一方的领土；  

  （二）违法行为危害了一方的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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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违法行为涉及到不属于该船舶员的人员；  

  （四）一方为取缔非法贩运毒品或麻醉品所采取的措施；  

  （五）应另一方船舶的船长或者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要求。  

  二、在本条第一款的情况下，一方的主管当局如欲对在其境内的另一方的船舶采取

强制措施或进行正式调查时，应事先通知该另一方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或船长，并为

该代表或官员与该船联系提供方便。但在紧急情况下，可在采取行动的同时通知。  

  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影响各方根据其各自国内法律拥有的监督权和调查权。  

  第十二条  

  一、一方的船舶及其船员、旅客和货物在另一方境内停留期间应遵守所在国现行的

有关法律和法规，特别是关于海运安全、船员和旅客停留和离境以及货物进出口和存放

的规定。  

  二、一方的船舶在另一方境内停留期间，应执行船旗国有关设备、船舶安全管理的

现行法规。  

  第十三条  

  一、一方航运公司在另一方境内以船舶从事国际海运取得的收入或利润，在另一方

免予征税。  

  二、一方航运企业在另一方境内获得的收入，应以双方相互接受并能兑换的货币结

算。该收入可用于支付在另一方境内的费用和／或自由汇寄。  

  第十四条  

  一、如果一方的船舶在另一方的港口、领海或其他水域发生事故或遇到其他紧急情

况，另一方的有关当局应对该船舶及其船员、旅客和货物提供与本国船舶同样可能的救

助和援助。在处理海运事故时，双方应遵守双方均接受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海事组织决议

中确立的原则。  

  二、如果一方船舶遇险或发生其他事故，从遇险或遇难船舶卸下或救出的货物、设

备和其他财产需要在另一方境内暂存时，另一方应按照本国有关法律和法规尽可能作出

必要的安排。只要这些货物、设备和其他财产不在另一方境内使用或销售，另一方应免

征任何关税和税收。  

  第十五条  

  为保证本协定的有效实施，经任何一方提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和专家可在双方

同意的日期和地点会晤，讨论任何一方提出的建议。  

  第十六条  

  如果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方面发生争议，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

果不能取得一致，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七条  

  一、本协定经双方书面同意可以修改，并按照本协定第十八条第一款所述程序生效。  

  二、任何一方可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自该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后

终止。  

  第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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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双方完成本协定生效所要求的国内法律程序后应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本协

定自后一通知发出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二、本协定有效期五年。如果任何一方未书面提出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有效

期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经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的下列代表，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二○○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哈瓦那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西班牙

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对本协定在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古巴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洪善祥    弗朗西斯科·雷耶斯·帕拉茨 

     （签字）         （签字） 

 


